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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114.04.29 113 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依據本校導師責任制實

施辦法規定，凡本校講

師以上之專任教師，均

為導師，受推薦導師在

評選期間須在職。導師

歸屬學院類別，依據元

智大學教師學年度績效

獎勵實施細則第二條規

定辦理。 

依據本校導師責任制實

施辦法規定，凡本校講

師以上之專任教師，均

為導師，受推薦導師在

評選期間須在職。 

為避免部份導師未有歸

屬之學院別，故增列依

據元智大學教師學年度

績效獎勵實施細則第二

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優良導師須在本校實際

擔任導師職務並執行學

生輔導工作至少一學年

以上、符合元智大學教

師評鑑最低要求標準，

且具備下列條件： 

一、每學年參加一次導

師會議及一次導師知能

會議。 

二、與學生經常保持接

觸，主動瞭解關懷學生

有具體事蹟者。 

三、協助學生生活適應

並教導與提昇學生解決

困難之能力，有具體事

蹟者。 

四、協助學生個案危機

處理有具體事實者。 

五、對學生輔導工作有

具體措施與創意者。 

六、協助執行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相關業務者

（如職涯發展、學習輔

導等）。 

優良導師須在本校實際

擔任導師職務並執行學

生輔導工作至少一學年

以上，且具備下列條件： 

一、每學年參加一次導

師會議及一次導師知能

會議。 

二、與學生經常保持接

觸，主動瞭解關懷學生

有具體事蹟者。 

三、協助學生生活適應

並教導與提昇學生解決

困難之能力，有具體事

蹟者。 

四、協助學生個案危機

處理有具體事實者。 

五、對學生輔導工作有

具體措施與創意者。 

六、協助執行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相關業務者

（如職涯發展、學習輔

導等）。 

增列須符合「元智大學

教師評鑑最低要求標

準」為基本條件，完善

優良導師候選人資格要

求。 

第五條 為評選並落實優良導師

獎勵，設置「優良導師

評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由校長、

學務長、各學院及通識

教學部教師代表各一人

（須曾獲傑出導師、教

為評選並落實優良導師

獎勵，設置「優良導師

評選委員會」，由校長、

學務長、各學院及通識

教學部代表各一人（須

曾獲傑出導師、教學傑

出或服務傑出之教師）、

1.參考「元智大學教師

評鑑與獎勵辦法」及

「元智大學創新教學獎

獎勵辦法」，修正優良

導師評選委員會組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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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傑出或服務傑出之教

師）各一人、學務處諮

商與就業輔導組代表一

人、學生代表二人，共

同組成之，由校長擔任

召集人。報請校長核定

後組成並指定召集人。

評選委員會議依各學院

推薦之候選人資料進行

審議，通過後將獎勵名

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佈。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舉

產生，所有代表任期均

為一年，並得連任。其

評選與執行辦法另訂

之。 

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

組代表一人、學生代表

二人，共同組成之，由

校長擔任召集人。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舉

產生，所有代表任期均

為一年，並得連任。其

評選與執行辦法另訂

之。 

員，並增列由校長指定

召集人之規定。 

2.新增教師二字，以明

定該委員會各學院之代

表必需為教師。 

3.參考「元智大學教師

評鑑與獎勵辦法」中

「教學傑出獎」與「輔

導暨服務傑出獎」之審

議流程訂定，使執行辦

法更加明確。 

 

第六條 優良導師獎，各導師以

近一學年為基準，凡獲

現屬在學導生於期末導

師輔導問卷的評量評分

平均得 4.5 分以上（五

等量表），且有具體輔

導事蹟者，由學系（或

同級單位）認同推薦者，

經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

審查通過。每學院選出

一名。經學院初審排序

後，得推薦至多三人送

交本委員會審議，擇優

選出每學院特優獎一名

與優良獎若干名。學院

導師人數不足 45人者，

每滿三年方可推薦。 

優良導師獎，各導師以

近一學年為基準，凡獲

現屬在學導生於期末導

師輔導問卷的評量評分

平均得 4.5 分以上（五

等量表），且有具體輔

導事蹟，由學系（或同

級單位）認同推薦者，

經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

審查通過。每學院選出

一名。 

1.刪除冗字，並調整文

字增加語順詞。 

2.參考「元智大學教師

評鑑與獎勵辦法」中「教

學傑出獎」與「輔導暨

服務傑出獎」皆為各學

院先進行初審，推薦候

選人至委員會後進行複

審，故修正評選方式。 

3.由於不同學院導師人

數不同，為顧及評選機

制的公平性，於修正辦

法中增列「院導師人數

不足 45 人者，每滿三年

可推薦兩名」之條文。 

4.將各學院可推薦之優

良教師名額增至三名，

並增加特優與優良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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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傑出導師獎，近（含）

三年內曾獲「優良導師

獎」之導師，由曾獲「優

良導師獎」之導師自行

填寫傑出導師遴薦事蹟

表，經學系（或同級單

位）或通識教學部推薦，

及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

審查通過，推薦為傑出

導師。每學院選出一名。

送交所屬學院辦理初

審。各學院得推薦一名

人選送交本委員會審

議，擇優選出全校兩名

獲獎者。 

傑出導師獎，近（含）

三年內曾獲「優良導師

獎」之導師，由導師自

行填寫傑出導師遴薦事

蹟表，經學系（或同級

單位）或通識教學部推

薦，及優良導師評選委

員會審查通過，推薦為

傑出導師。每學院選出

一名。 

1.由於導師人數不足 45

人的學院，每三年僅能

推薦一名優良導師，依

現行辦法，則該學院在

每次評選時，至多僅有

一位導師符合傑出導師

的推薦資格，恐限制過

於嚴格。因此，刪除該

規定，使符合條件的導

師能有更彈性的推薦機

會。 

2.參考「元智大學教師

評鑑與獎勵辦法」中「教

學傑出獎」與「輔導暨

服務傑出獎」皆為各學

院先進行初審，推薦候

選人至委員會後進行複

審，故修正評選方式。 

3.為因應獲獎者獎金提

高，獲獎名額從每學院

一名改成全校兩名。 

第八條 全校優良與傑出導師獎

勵方式如下，經費由高

教深耕挹注，由人事室

核發： 

一、「優良導師」分為

優良獎與特優獎。獲優

良獎者，核給獎牌狀乙

座只；獲特優獎者，核

給獎金二萬元及獎牌乙

座。 

二、「傑出導師」獲獎

者，核給獎金二六萬元

及獎牌乙座。 

全校優良與傑出導師獎

勵方式如下，經費由高

教深耕挹注，由人事室

核發： 

一、「優良導師」獲獎

者，核給獎牌乙座。 

二、「傑出導師」獲獎

者，核給獎金二萬元及

獎牌乙座。 

為獎勵導師輔導辛勞，

增列每學院優良導師獎

特優獲獎者兩萬元獎

金，並提高傑出導師獎

獲獎者獎金至六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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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辦法 

（自 114年度起適用） 

113.12.11 113 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4.04.29 113 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獎勵熱心奉獻、輔導工作卓著之優良導師，並鼓勵全校導師參與輔導工作，增進導

師生互動，強化輔導效能，特訂定「元智大學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辦法」。 

第二條 依據本校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規定，凡本校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均為導師，受推薦

導師在評選期間須在職。導師歸屬學院類別，依據元智大學教師學年度績效獎勵實施

細則第二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優良導師須在本校實際擔任導師職務並執行學生輔導工作至少一學年以上、符合元智

大學教師評鑑最低要求標準，且具備下列條件： 

一、每學年參加一次導師會議及一次導師知能會議。 

二、與學生經常保持接觸，主動瞭解關懷學生有具體事蹟者。 

三、協助學生生活適應並教導與提昇學生解決困難之能力，有具體事蹟者。 

四、協助學生個案危機處理有具體事實者。 

五、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措施與創意者。 

六、協助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業務者（如職涯發展、學習輔導等）。 

第四條 導師輔導工作獎勵項目分為「優良導師獎」及「傑出導師獎」兩類。 

第五條 為評選並落實優良導師獎勵，設置「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由學務長、各學院及通識教學部教師代表（須曾獲傑出導師、教學傑出或服務傑出之

教師）各一人、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二人，報請校長核定後

組成並指定召集人。評選委員會議依各學院推薦之候選人資料進行審議，通過後將獎

勵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舉產生，所有代表任期均為一年，並得連任。 

第六條 優良導師獎，各導師以近一學年為基準，凡獲現屬在學導生於期末導師輔導問卷的評

量評分平均4.5分以上（五等量表），且有具體輔導事蹟者，經學院初審排序後，得推

薦至多三人送交本委員會審議，擇優選出每學院特優獎一名與優良獎若干名。學院導

師人數不足45人者，每滿三年方可推薦。 

第七條 傑出導師獎，由曾獲「優良導師獎」之導師自行填寫事蹟表，送交所屬學院辦理初審。

各學院得推薦一名人選送交本委員會審議，擇優選出全校兩名獲獎者。 

第八條 全校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方式如下，經費由高教深耕挹注，由人事室核發： 

一、「優良導師」分為優良獎與特優獎。獲優良獎者，核給獎狀乙只；獲特優獎者，

核給獎金二萬元及獎牌乙座。 

二、「傑出導師」獲獎者，核給獎金六萬元及獎牌乙座。 

第九條 凡經審查評定為「傑出導師」之教師，自次年起後三年，始得再被列為推選名單。 

第十條 優良導師及傑出導師受理推薦時間依業管單位當年度公告時程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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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辦法（原條文） 

（自 114年度起適用） 

113.12.11 113 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獎勵熱心奉獻、輔導工作卓著之優良導師，並鼓勵全校導師參與輔導工作，增進導

師生互動，強化輔導效能，特訂定「元智大學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辦法」。 

第二條 依據本校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規定，凡本校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均為導師，受推薦

導師在評選期間須在職。 

第三條 優良導師須在本校實際擔任導師職務並執行學生輔導工作至少一學年以上，且具備下

列條件： 

一、每學年參加一次導師會議及一次導師知能會議。 

二、與學生經常保持接觸，主動瞭解關懷學生有具體事蹟者。 

三、協助學生生活適應並教導與提昇學生解決困難之能力，有具體事蹟者。 

四、協助學生個案危機處理有具體事實者。 

五、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措施與創意者。 

六、協助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業務者（如職涯發展、學習輔導等）。 

第四條 導師輔導工作獎勵項目分為「優良導師獎」及「傑出導師獎」兩類。 

第五條 為評選並落實優良導師獎勵，設置「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由校長、學務長、各學

院及通識教學部代表各一人（須曾獲傑出導師、教學傑出或服務傑出之教師）、學務

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二人，共同組成之，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舉產生，所有代表任期均為一年，並得連任。其評選與執行辦法

另訂之。 

第六條 優良導師獎，各導師以近一學年為基準，凡獲現屬在學導生於期末導師輔導問卷的評

量評分平均得4.5分以上（五等量表），且有具體輔導事蹟，由學系（或同級單位）認

同推薦者，經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審查通過。每學院選出一名。 

第七條 傑出導師獎，近（含）三年內曾獲「優良導師獎」之導師，由導師自行填寫傑出導師

遴薦事蹟表，經學系（或同級單位）或通識教學部推薦，及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審查

通過，推薦為傑出導師。每學院選出一名。 

第八條 全校優良與傑出導師獎勵方式如下，經費由高教深耕挹注，由人事室核發： 

一、「優良導師」獲獎者，核給獎牌乙座。 

二、「傑出導師」獲獎者，核給獎金二萬元及獎牌乙座。 

第九條 凡經審查評定為「傑出導師」之教師，自次年起後三年，始得再被列為推選名單。 

第十條 優良導師及傑出導師受理推薦時間依業管單位當年度公告時程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